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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平等機會委員會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非政府組織報告  
 

1998 年 11 月  
 
 
引言  

 
平等機會委員會 (委員會 )於 1996 年 5 月根據法規成立，目前負責

執行三條反歧視法例：《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和《家庭

崗位歧視條例》。委員會受政府全資資助，主席和委員都由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任命。  

 
提交補充性質的非政府組織報告  

 
2. 由於委員會並非政府組織，香港特區政府在撰寫「香港特別行政

區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十八條提交的第一次報告」

時，並未諮詢委員會或邀請委員會參與。委員會現提交一份非政府組織

報告，為第一次報告作補充。委員會為撰寫此報告，曾與超過 20 個非
政府婦女團體舉行了兩次諮詢會議。與會者一致同意特區政府所需的措

施以實施《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並監督政府履行對公約的責

任。  

 
3. 由特區政府提交的第一次報告稱，儘管「有些評論者以為政府應

設立一個“婦女事務委員會”，協調各方面有關婦女事務的工作。其實

政府最高層的各個政策小組，已對各決策局的工作提供了必需的協調及

統籌，這些政策小組都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及各有關決策局的高級官

員出席。因此，政府認為並無必要成立一個“婦女事務委員會”。」(第
19 段 ) 

 
4. 委員會不知道有一個常設及專責有關婦女事務的政策小組。非政

府婦女團體繼續找尋一個可以協調婦女政策及在教育、就業、婦女受暴

力對待、衛生、福利、安全等範疇為婦女提供服務的機制。在別無選擇

下，這些團體便把委員會當作這樣的一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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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雖然委員會並非專為實施《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而成

立，但是正如政府在有關報告中提到委員會的工作，委員會在履行公約

的某些責任方面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委員會根據反歧視條例賦與的

管轄權限，竭力消除對婦女的歧視。  

 
6. 委員會在其管轄權限內各範疇的工作均達到成效。例如，在反歧

視條例所涵蓋的僱傭範疇，委員會便成功地消除帶有歧視成分的招聘廣

告。在懷孕歧視和性騷擾方面，委員會亦做了不少工作，協助婦女爭取

合理的補償。但對於影�婦女就業又不屬委員會管轄權限的範疇，我們

的工作效果則有所局限。例如，委員會不能提供託兒服務使婦女可以就

業。  

 
7. 委員會於 1996 年成立時，有關監督和協調特區履行對《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責任並非委員會的職責。委員會僅負責執行三

條反歧視條例，並不包括實施和監督公約全部範圍的執行情況。  

 
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實施《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所需  

 
8. 委員會繼續聯同香港其他非政府婦女團體要求設立一個由高層

領導的負責機構以制訂政策，撥出經費和協調政府服務以落實《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我們相信，婦女事務需由一個設於政府，直

接向行政長官或政務司司長負責的中央機制負責，將更為有效。因為獨

立於政府外的委員會無法協調政府的婦女服務，政府機構在這方面的作

用會更大。  

 
9. 這中央機制的目標應是實施《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並

監督特區履行對公約的責任，以推廣兩性平等，令特別行政區婦女在經

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方面有全面參與。這中央機制應邀請婦女及

其他有關團體參與，並對這些關注婦女需要和謀求提高婦女平等地位的

團體所做的工作加以支持。它應：  

 
i. 處理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有關的課題  
ii. 制定婦女政策  
iii. 就一切政府政策對婦女的影響提出意見  
iv. 基於這些政策，直接向有需要的範疇撥款  
v. ? 手解決婦女問題 
vi. 編纂有關兩性的統計數字和分析  
vii. 作為婦女培訓項目的資訊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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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香港的婦女團體在 1993 年首次要求設立婦女事務委員會時，世界
各地至少已有 28 位部長、12 個部門及超過 30 個全國性政府機關專門處
理婦女需要。香港參照英國和澳洲的法律制定反歧視條例和成立平等機

會委員會，而該兩國都同時設有政府部門專責婦女事務。香港參與的亞

太經濟合作組織的 18 個經濟區內，有 10 個成員已在政府內設立專責婦
女事務的高層政府機關。這些機關都是有別於其他為推動平等機會或人

權而設立的獨立委員會。  

 
有需要設立這樣的中央機制嗎？  

 
1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第一次報告中表示，目前在實施《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工作已足夠，讓我們分析其中一些例子。  

 
12. 第 5 條：定型及偏見 (第 23-39 段 ) 

 
q 婦女工作人口：「1996 年已婚婦女佔就業人口的 21%，1986

年則只有 18%」—  

 
儘管婦女在接受教育方面情況已有改善，婦女參與工作的

比率於 1997 年仍只有 48%，而 1977 年則為 45%。這比率相
對於其他已發展國家而言仍然偏低。其中一個主要障礙

是，為在職婦女而設的托兒設施不足。委員會促請香港政

府�手解決在職已婚婦女托兒服務的需要。  

 
q 教育：報告列舉了委員會的一系列的公眾教育計劃  —  

 
委員會做了不少公眾教育計劃以消除基於性別、殘疾和家

庭崗位的歧視態度，可是，由於委員會本身的權責不只於

消除對婦女的歧視，所以能集中於消除性別定型觀念的資

源實在有限。政府並未規劃出策略，以採取措施落實第 5
條。  

 
q 公民教育：「一直以提倡平等機會為工作重點」—  

 
性別定型和偏見都不是推廣公民教育的重點。報告未清楚

說明在這範疇中花在女性平等機會的開支預算比率有多

少。  

 
 



 4

q 政府刊物：  

 
除了在《性別歧視條例》通過時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延伸至香港時刊印了推介資料外，政府未出版

任何以女性作唯一重點的刊物。  

 
q 色情作品：  

 
欠缺渠道對付電視、電台或報刊上貶低婦女但未必屬淫褻

性質的廣告。電子及印刷傳媒這方面的法律之間仍有不協

調和涵蓋不足的地方。  

 
q 保障婦女免受暴力對待：  

 
在妥善處理婦女所受的暴力對待方面，香港仍欠缺一套整

體方案或計劃。儘管政府於 1995 年成立了由多個政府部
門、醫院管理局和福利機構代表組成跨部門的防止虐待配

偶工作小組，但該工作小組至今仍無法協調政府部門間的

工作，例如警方所在辦公時間以外無法轉介家庭暴力受害

人往政府的庇護所。報告亦未提及婦女遇到的其他暴力問

題。政府除了厲行法治外，尚需為強姦、非禮、販賣婦女

人口等的受害人提供服務。目前只有由志願人士和婦女團

體提供有限服務及訓練，而這些服務和訓練工作都沒有得

到政府的資助。  

 
13. 第 7 條：本國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平等權利 (第 44-58 段 ) 

 
q 立法會選舉 (1998)：  

 
香港特別行政區登記選民中 47.7%是女性，但立法會議員中
僅 16%是女性，而在兩個市政局和區議會方面，女議員的
比率分別為 12%和 11%。政府並無計劃消除妨礙婦女參政
的社會及文化因素。  

 
q 諮詢團體和法定機構內的女性：  

 
報告並未提及全港 350 個諮詢團體及法定機構中超過 3500
位成員中女性的比率。報告強調，成員是以本身的專長而

獲得委任，性別並非一個相關的考慮因素。但獨立調查顯

示，女成員只佔 14.5%。政府並未說明在提倡婦女參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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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共生活方面做過甚麼工作。我們促請政府在這方面採

取更積極的措施，作為第一步，應委任更多婦女加入諮詢

團體和法定機構，因為在這些諮詢架構的服務，確實是培

植公職人士的良好場所。  

 
總結  

 
1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實施《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

與北京《行動綱領》有關的續後行動時，需要有中央機制去擬出策略和

訂出行動計劃，或監督政府履行對公約責任方面的工作。目前尚未有這

樣的政府計劃或機制。政府機關對於有關條文都認識有限，也缺乏行動

計劃。  

 
15. 我們在撰寫此補充報告時，曾諮詢非政府婦女團體，他們都關注

到由於缺乏中央機制為婦女政策作出規劃和為婦女事務作協調，所以許

多關鍵的婦女問題都得不到關注。  

 
16. 委員會認為，政府應設立專責婦女事務的高層中央機制以履行對

公約的責任。  

 
 

完  

 
 


